
曝光台

  据《工人日报》报道，入职时以为是做普通

销售，却因公司涉嫌诈骗成为“从犯”；面试时

宣称“低门槛高回报”，实则暗藏违法陷阱……

一些企业以高薪岗位诱骗求职者陷入违法甚

至犯罪的泥潭。 律师提醒：求职者须增强法律

意识，掌握“避坑”指南，识别“高危岗位”。

因公司涉诈被判缓刑

2024 年 7 月， 小夏线上接触到了一

家主营“国学业务” 的公司， 面试两次

后被录用。 工作内容听上去与违法犯罪

毫不沾边———线上给客户答疑， 根据对

方肤质推荐护肤品。 仅仅在公司工作了

一个月， 小夏就感觉到“不对劲” ———

每周开会时， 组长会对业绩垫底的员工

大加批评， 还要求大家集体喊口号。 入

职一个月， 她就提出了离职。

然而， 半年后， 小夏却收到了公安

机关的电话， 称她涉嫌诈骗罪。 第一次

接到电话， 小夏还以为是骗子， 直到众

多前同事也表示收到了类似通知， 她才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到案后， 小夏得知， 她之前向客户

推荐的“一对一配比” 的高端护肤品，

其实是伪劣产品。 老板甚至还成立了空

头公司， 用来转移资金。

作为新员工， 小夏在第一个月拿到

了约 3500 元工资， 业绩倒数。 法院考虑

其较低的“涉案金额”， 属于“从犯”，

最终被判缓刑。

小夏的遭遇在社交媒体引发共鸣。

从事保健品销售、 教育培训等职业的劳

动者， 也现身说法， 诉说自己身为普通

员工， 因不慎加入涉嫌犯罪的公司， 结

果面临刑罚的遭遇。

记者采访发现， 这些“踩坑” 的劳

动者以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居多， 有的

甚至还是在校大学生， 往往被低门槛、

高薪资的虚假招聘广告吸引， 主动联系

“入局”。

求职须增强法律意识

重庆市人大代表、 合众律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鲁磊坦言， 在一些新产业、

新领域， 企业的经营、 盈利模式变化很

快， 一些经营手段确实具有迷惑性、 隐

蔽性， 导致劳动者无法识别其中隐藏的

违法犯罪风险。

不过， 劳动者对公司的违法犯罪行

为是否知情， 在很多时候并不对案件判

罚起决定性作用。

“由于一般员工都会或多或少地参

与公司运营， 因此区分是否有直接责任

是认定是否有罪的关键。” 北京德恒重庆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分析说， 公司犯法，

员工是否会被牵连， 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员工在违法行为中的角色、 知情程

度、 参与程度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义

务。 一般来说， 职位越高、 入职时间越

久， 对犯罪活动提供的帮助越大， 量刑

就会相对更重。

李建提醒： 求职者应增强法律意识，

明确自身责任和义务， 无论是求职前还

是入职后， 都要判断公司业务是否合法

合规， 即使是单纯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

也要留意其业务是否涉嫌违法。 一旦发

现公司涉嫌犯罪， 应尽早辞职并向当地

派出所反映情况， 员工主动报案可以依

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犯罪较轻的可以免

除处罚。 （李国）

【解答】

一般来说 ， 老人应当由其配偶 、

父母或者子女等近亲属监护。

对于独居孤老这样的情况， 《民

法典》 也做了规定：

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 ，

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 也可以由具

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担任。

因此， 这种情况应当由居民委员

会联系其近亲属， 由法定监护人尽到

监护职责。

如果确实没有近亲属

能担任监护人 ， 也可由民

政部门或者居民委员会经

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来担任

老人的监护人。

社区独居孤老 应当由谁监护

我爷爷的邻居是一位独居的孤老， 最近身体每况愈下， 需要有人监护。 对

于这样的老人， 依法应当由谁来监护？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在试用期

中， 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

四十条第一项 、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外，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用

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

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而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明

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情形， 其中包括 “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但是， 用人单位的合同解除权不

可滥用， 其行使务必合法、 合理并遵

循法定程序， 否则将侵害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应当在与劳

动者签订合同时以书面形式将试用期

的考核内容予以告知， 并经劳动者确

认。

如果基于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 解除合同， 用人单位

负有举证责任， 必须证明事先即确定

并告知了 “录用条件”， 并且你表妹

“不符合录用条件”， 否则就属于违法

解除合同， 需要做出赔偿。

【解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女

职工在孕期、 产期和哺乳期， 用人单

位不能通过裁员程序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基于你嫂子尚在孕期这个

情况， 公司应该不会将她列入拟裁减

的人员。

当然， 你嫂子还是应当遵守单位

的规章制度， 因为即使在“三期”，

用人单位仍可以以“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员工处于孕期 公司能否裁员

试用后未录用 是否符合规定

【解答】

如果没有遗嘱， 继承时按照法定

继承办理， 那么对父亲未尽赡养义务，

一般来说还未达到丧失继承权的程度。

《民法典》 规定： 继承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丧失继承权： （一） 故

意杀害被继承人； （二） 为争夺遗产

而杀害其他继承人； （三） 遗弃被继

承人 ， 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 ；

（四 ） 伪造 、 篡改 、 隐匿或者销毁遗

嘱， 情节严重； （五） 以欺诈、 胁迫

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 变

更或者撤回遗嘱， 情节严重。

《民法典》 还规定： 有扶养能力

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

务的， 分配遗产时， 应当不分或者少

分。

如果何先生不希望大

儿子继承自己的遗产 ， 他

可以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

那么继承时就按照他的遗

嘱办理。

未尽赡养义务 是否有权继承

何先生的妻子早年离世， 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长期对他不闻不问， 平时

生活都是小儿子在照顾。

请问如果何先生去世， 大儿子对父亲的遗产是否有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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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嫂子目前正在孕期， 但公司近期可能裁员， 正在确定各个部门的裁减

人员名单。 请问我嫂子是否可以被“裁员”？

我表妹应聘到一家公司工作， 合同中约定了两个月的试用期。

在试用期内， 表妹觉得自己的工作中规中矩， 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但试用

期满公司却表示将和她解除合同。 请问公司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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